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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

簡介

“以斯拉記的特色很簡單，幾乎不需要寫‘簡介’。⋯⋯它清
楚、直接地記述猶太歷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神的子民從
被擄的巴比倫地歸回⋯⋯裏面很少直接的說教。作者盡量清楚
地描述故事，讓故事本身帶出教訓。”∼羅連信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以斯拉記和尼希米

記曾經歸為一卷。但兩卷書（現代聖經）分
開，無疑歷史更久，因為以斯拉記第二章和
尼希米記第七章實質上是一樣的。在同一卷
書 ，總不會這樣重複的。

以斯拉記是屬靈的或宗教的歷史。這
顯示出一卷包含很多世俗文獻的書，可以在
聖靈的選擇和安排下，成為默示聖經的一部
分。

以斯拉記分為二百八十節，下列是我們
對這卷最不尋常之經卷的分析：

一百十一節：名單
一百零九節：敘述

四十四節：書函
十節：祈禱
三節：宣告
三節：摘要

共二百八十節1

貳．作者
雖然本書作者沒有具名，但這由神默示

而編彙的私人回憶錄（參看七27∼九15）、
家譜和文件，應該出自以斯拉之手。正式的
文件很自然是用亞蘭文寫，那是外邦人的官
式語言，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時代是通用語
言。以斯拉記有四分一用亞蘭文寫。2我們現
在稱為“希伯來文”的漂亮字母形式，是從
這個閃族姊妹語文借來的。

叁．寫作日期
主前五世紀，在埃及尼羅河埃利芬丁的

一個猶太社區，留下一些用亞蘭文寫在蒲草
紙上的書，和我們現在的以斯拉記和尼希米
記大致相同。這支持傳統說書卷在主前五世
紀寫成的講法，而不是自由派的看法說是在
亞歷山大大帝的時代（約主前330年）。

一般相信，以斯拉在書中第十章的事情
發生後（主前456年），和尼希米來到耶路



活石舊約聖經註釋

348

***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Living Stone Publishers Ltd. 活石出版有限公司

撒冷之間（主前444年）動筆寫書。以下的
年分表能幫助大家了解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和以斯帖記：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年表
（大約日期）

主前516年
主前486年

主前479或8年
主前464年
主前458年
主前444年
主前444年
主前420年

主前538年
主前538或7年
主前536年　
主前535年　
主前520年　
主前520年

古列王下詔重建聖殿。
所羅巴伯回歸耶路撒冷。
聖殿的根基立好。
建殿的工作停止。
哈該和撒迦利亞開始事奉。
大利烏王下旨繼續建殿的工
作。

肆．背景與主題
以斯拉記開場時，新巴比倫帝國已經沒

落，耶利米預言猶太人將歸回故土的話實現
了（耶二九10∼14）。

第一至六章記載由所羅巴伯帶領的第一
次歸回。被擄歸回的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建壇獻燔祭，然後是為神建殿。建殿受到
神子民的敵人各方阻攔，但也得到先知哈該
和撒迦利亞的鼓勵。

第六和七章之間相隔五十八年。在神
聖的歷史中，這是以斯帖王后傳奇故事發生
的時候；在世俗的歷史中，著名的馬拉松戰
役、塞莫皮萊戰役和薩林米斯戰役也在這時
期發生。3

第七至十章再記述主前四五八年，以斯
拉得亞達薛西朗占米紐斯的詔命回到耶路撒
冷的行程。這幾章詳細敘述以斯拉要改革以
色列民的個人行動。

聖殿完成興建。
亞哈隨魯王（薛西）開始統
治。
以斯帖成為王后。
亞達薛西王開始統治。
以斯拉回歸耶路撒冷。
尼希米到達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牆完工。
尼希米再到耶路撒冷。

大綱
壹．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路撒冷（一∼六）

一．古列王的詔令（一1∼4）
二．準備與供應（一5∼11）
三．返國之民的名單（二）
四．築壇和立聖殿的根基（三）
五．重建聖殿的阻攔（四）

1. 在古列王時（四1∼5,24）
2. 在亞哈隨魯王時（四6）
3. 在亞達薛西王時（四7∼23）

六．哈該和撒迦利亞鼓勵百姓建殿（五1,2）
七．在大利烏王年間的阻攔（五3∼17）
八．大利烏王下旨幫助聖殿完工（六）

貳．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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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達薛西王慷慨授權（七）
二．回國者的名單（八1∼14）
三．耶路撒冷之行的記載（八15∼36）
四．混雜的婚姻與以斯拉認罪的禱告（九）
五．猶太人立約放棄異族妻兒（一○）

壹．所羅巴伯帶領被擄者歸回耶
路撒冷（一∼六）

一．古列王的詔令（一1∼4）
頭三節經文重複歷代志下最後兩節。

神通過波斯王古列頒下詔令，准許猶太人回
到猶大，重建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此外，他
吩咐以色列的鄰國要慷慨資助回國的余民。
古列王出生前許多年，他已被神提名，並特
別給他這個高尚的召命（賽四四28∼四五
13）。他印證箴言二十一章1節的話：“王
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象隴溝的水，隨意流
轉。”

這個諭旨結束猶太人被擄七十年的時
期。這七十年可以有兩種計算方法：從主前
六○五年尼布甲尼撒攻擊耶路撒冷，第一次
擄走猶太人，到主前五三五年聖殿的根基立
好；或者從主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陷落，到
主前五一六年聖殿完成重建。

二．準備與供應（一5∼11）
除了四圍鄰國給猶太人的財物，古列

王還將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聖殿掠走的
五千四百件金銀器皿歸還他們。第8節的設
巴薩可能是所羅巴伯的波斯名字，也可能是
另一個人。注意第9節提到刀二十九把。既
然神連這些細節也關心，祂對祂的百姓豈不
加倍關心嗎？

註釋
三．返國之民的名單（二）

二1∼58   第1至61節是所羅巴伯帶領
回到猶大的人的名單。一些按着父系列出
（3∼19節），一些按着家鄉列出（20∼35
節）。這裏特別提到祭司（36∼39節）、利
未人（40∼42節）和尼提寧（殿役）（43∼
54節）。他們在重建聖殿上擔當重要的角
色。

二59∼63   那些人說自己是祭司，卻沒
有族譜證明，不能供職或吃祭司的食物，除
非有能用烏陵和土明（或說是光明和完美）4

來斷事的人給他們授權。第63節的省長是所
羅巴伯。

二64∼67   尼希米記第七章有一個與
本章大致相同的名單。雖然兩章分列的人
有些差別，但兩者都列述回歸猶大的猶太
人，數目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人，再加僕婢
七千三百三十七人。以斯拉加上二百四十五
個歌唱的人，尼希米卻加上二百。因此回歸
余民的總數大約是五萬人，只是被擄人數的
小部分。

二68∼70   猶太人到了耶路撒冷，有些
族長奉獻金子銀子建神的殿，又獻禮服給祭
司。然後眾人回到自己的城。

四．築壇和立聖殿的根基（三）
三1∼7   在七月，就是民事曆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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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的猶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慶祝住棚節。
在耶書亞5和所羅巴伯的帶領下，他們築⋯⋯
壇，在上獻燔祭，是照着摩西律法書所吩咐
的。他們覺得這樣尊敬耶和華後，祂必保守
他們免受敵人侵害。然後他們靠着推羅人和
西頓人的幫助，着手預備建殿。

三8∼13   聖殿在猶太人回歸後十四個
月開始重建。聖殿的根基⋯⋯立好後，祭司
和利未人帶領百姓行獻殿之禮。但很多老年
人比較所羅門聖殿的華美，相對將建的殿的
平實，便哭泣起來（該二3）。他們憂傷的
哭聲與歡呼喜樂聲和混在一起，令人不能分
辨是喜是哀；聲音聽到遠處。

五．重建聖殿的阻攔（四）
1. 在古列王時（四1∼5,24）

四1∼3   第1節提到猶大和便雅憫的敵
人，是亞述擄走北國的人時，那些從別國來
到的殖民地居民。這些人與以色列的余民通
婚，他們的後代成為撒瑪利亞人。他們去見
所羅巴伯，假裝要協助重建聖殿。他們也敬
拜耶和華，但耶和華只是他們偶像宗教裏眾
多的神之一。因此以色列的首領都拒絕他們
的幫忙。

四4,5,24   撒瑪利亞人改變策略。他們
首先試圖使猶大人手發軟，然後擾亂他們建
殿。他們又收買謀士在波斯王面前控告以色
列人，以敗壞他們的計劃；這是他們使猶太
人困擾的恐嚇手段。建殿的工作因此停頓
了。

按年分，第24節接着第5節。猶大的敵
人令聖殿停工，直停到大利烏王第二年。

2. 在亞哈隨魯王時（四6）6

本節提到在亞哈隨魯年間，有人上本控
告猶太人。第7至23節說在亞達薛西年間，
有另一本奏章控告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並城
牆是背叛的行動。亞哈隨魯王因此吩咐猶太
人停工。

3. 在亞達薛西王時（四7∼23）
聖殿在大利烏年間重建完成；大利烏是

在亞哈隨魯（6節）和亞達薛西（7節）之前
的君王。因此，第6至23節所講的奏本，是
在聖殿建成後才上告的。這些奏本是指控猶
太人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而不是聖殿。它
們不按年分排列，是進一步描述阻攔歸回之
余民工作的企圖。

第四章6節至六章8節是用亞蘭文7而不是
希伯來文寫的。亞蘭文是波斯國詔書的官式
語文。

六．哈該和撒迦利亞鼓勵百姓建殿
（五1,2）

從哈該書一章1節和撒迦利亞書一章1
節，我們知道本章是大利烏王第二年的事
（1節；比較四24）。這兩位先知呼籲以色
列人繼續重建聖殿的工作，不要只顧自己興
建華美的房子（該一4）。所羅巴伯和耶書
亞順服主，吩咐百姓立即繼續建殿工程。注
意不是王諭旨的能力令工作繼續，而是靠聖
靈的能力借着神的先知的話帶出來（比較亞
四6）。

七．在大利烏王年間的阻攔（五3∼
17）

五3∼5   建殿工程很快便受到阻攔。波
斯總督和他的同黨來到耶路撒冷，問猶太人
誰授權他們開始建造，並問建造的人叫什麼
名字（參看9,10節）。他們將猶大首領的名
字告訴他們。這些波斯官員比第四章提到的
講道理。他們沒有停止工程，而是奏告大利
烏王，定斷這事是否合法。由於猶太人開始
順服神的話，神的眼目看顧他們，使這事能
完成。

五6∼17   在奏告大利烏的奏本上，達
乃和示他波斯乃講述他們和猶太人的對話，
以及猶太人的回答。百姓的長老首先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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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屬神的權柄：他們是獨一真神的僕人，但
由於他們犯罪才被擄到巴比倫。現在耶和華
領他們回歸故土；他們要重建神的殿。至於
人的權柄，他們有古列王的諭旨，准許他們
重建聖殿。古列王為這工程也貢獻了大量物
資。省長請王察查，看古列王是否下過這樣
的諭旨，也請大利烏王告知（降旨）他這事
應怎麼處理。

八 ． 大 利 烏 王 下 旨 幫 助 聖 殿 完 工
（六）

六1∼5   在一番察查之下，終於在古
列王當時的京城亞馬他（新英王欽定本譯作
“艾伯坦拿”），尋得他的諭旨。這裏所載
諭旨的吩咐比第一章的摘要詳細；它指明聖
殿的尺寸，並吩咐要將尼布甲尼撒所奪的一
切金銀器皿歸還。

六6∼12   大利烏於是告訴達乃和他的
同黨，他們要怎樣對待猶太人。他們不但不
要攔阻工作，還要從王宮府庫中取出貢銀支
付聖殿工程的經費。他們又要按祭司的話給
他們供應聖殿的每日所需（9節），好叫猶
太人在神眼前得蒙悅納，他們為王和王家祈
禱便有功效。大利烏為了加強諭旨的效力，
定明攔阻工程者死罪。他求神對付任何試圖
拆毀這殿的人，包括王在內。

六13∼15   總督急速遵行王的命令，建
殿工程也很快展開。在先知的鼓勵和王庫的
供應下，聖殿終於在四年後建成，不過是立
根基後十九至二十年了。亞達薛西是大利烏
後的王，他為聖殿的維修貢獻，而不是為建
殿。

六16   以色列人和他們的領袖為聖殿歡
歡喜喜的行奉獻之禮。鄧納德留意到：

在這個時刻，他們歡喜快樂是很自
然的事。因為神的殿是他們所守的約
中一切祝福的彰顯。終於，經過失敗、
艱難、失望和憂傷的困苦年日，聖殿總

算在他們眼前完成，矗立起來。他們從
巴比倫上來，目的就是為此。假如他們
曾經流淚撒種，現在他們可以歡呼收割
了。8

六17∼22   他們獻祭。所羅門獻殿時用
了二萬二千隻牛、十二萬隻羊，而在約櫃前
更獻了無數的牛羊（代下五6；七5）。相比
下，這次獻殿禮真是不足作比較，遜色得多
了。幸而他們沒有強調這方面。

今天，很多教會、團體、宗派、學院的
情況，甚至整個基督教國家，都與從所羅門
到以斯拉時代的衰落沒有多大分別。鄧納德
充滿鼓勵的應用，很值得詳引：

然而信心是與看不到的事物有關，因
此能提醒我們，耶和華對這些軟弱的余
民的慈愛和能力，並不少於祂對所羅
門。

新的聖殿也許沒有從前輝煌，他們也
只是外邦可憐的臣民。但如果神象以往
一樣與他們同在，他們信心的資源便象
從前一樣是無窮的了。在困難或興旺的
日子，基督對祂子民都沒有改變；但這
個真理可能沒有深深地印在我們心裏。
有了這個力量我們便能興起，沒有其它
東西能使我們超越我們的環境，給我們
勇氣跨過艱辛漫長的旅途。9

然後，他們歡歡喜喜的守逾越節和除酵
節，因他們清楚看見在大利烏給他們的恩惠
背後有神的手。這裏稱大利烏為亞述王，因
為他統治舊亞述帝國的版圖。

貳．以斯拉帶領被擄者歸回（七
∼一○）

一．亞達薛西王慷慨授權（七）
七1∼5   第六和七章中間相隔五十八

年。（參看簡介中“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年表”）這期間，亞哈隨魯（薛
西）繼大利烏作王。以斯帖記記載他統治
期間的事情。在他之後，第1節的亞達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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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占米紐斯）繼位。
本段簡述以斯拉的家譜，證明他祭司的

世系。摩根這樣評論：

文士取代了先知的位置，作傳達神旨
意的人。分別是，文士沒有得到新的啟
示，他們只是解釋和應用舊的啟示。這
個新的秩序使以斯拉立即成為創立人和
代表⋯⋯他是詮釋和應用律法的專家。
第10節的話非常清楚地說明，以斯拉有
這個資格的原因：“以斯拉定志考究遵
行⋯⋯又⋯⋯教訓。”10

七6∼10   以斯拉除了有優良的世系，
也是敏捷的文士，通達⋯⋯摩西的律法書。
以斯拉絕對是一個活出聖經律法的人，也是
詩篇第一篇頭三節的活證。11由於他晝夜思
想耶和華的律法，他為神所做的事都亨通。
耶和華再次引導外邦君王的心以實行祂的計
劃。王頒下諭旨，讓猶太人第二次歸回耶路
撒冷；這次由以斯拉帶領。

七11∼26   波斯的亞達薛西王在這裏所
記的諭旨上，給以斯拉大權。凡願意到耶路
撒冷的人都可以隨同他一起上去；他要在那
裏查問是否一切都按着摩西的律法書而行。
王和謀士慷慨送贈禮物。這些金銀和還留在
巴比倫的聖殿器具，都交由他處置。這些禮
物是作為聖殿每日之用，剩余的由以斯拉衡
量處理。不夠的話，銀子、麥子、酒、油和
鹽都可以從王家府庫中供給，不計其數。最
後四樣是猶太人獻祭制度的必需品。在聖殿
服事的人可以免納稅項。最後，諭旨給予以
斯拉為幼發拉底河河西為猶太人立士師和審
判官的權力。這些士師要教訓百姓，執行神
律法。

七27,28   以斯拉在感謝的禱告中稱
頌⋯⋯神引領王起這心意修飾聖殿，又謙卑
地感謝祂給他能力進行這極為重要的工作。
以斯拉有主大能的手幫助，從以色列中招聚
首領與他一同上耶路撒冷。12

二．回國者的名單（八1∼14）
本段列出隨同以斯拉從巴比倫回到耶路

撒冷的人的名單。當中有幾個家族的人已經
在較早前跟隨所羅巴伯回去（二章）。第二
次的歸回大約有一千五百名男人。

三．耶路撒冷之行的記載（八15∼
36）

八15∼20   以斯拉在亞哈瓦的河邊（地
點不詳）停下來的時候，發現群眾中沒有利
未人。他知道那裏有利未人居住，因此差遣
十一個做首領的弟兄到迦西斐雅，鼓勵利未
人和殿裏使用的人跟隨他。三十八個利未人
和二百二十個尼提寧響應了。

八21∼23   猶太人開始他們九百英里
的旅程之前，他們在亞哈瓦河邊扎營。以斯
拉宣告禁食。早前他曾對王見證神的良善和
能力，假如現在請求軍隊護送，便是以自己
的行動推翻自己的話了。因此他只有單憑信
心，相信神願意拯救倚靠祂的人。神必不叫
他失望，因他應允了他們的祈求。

八24∼34   以斯拉將波斯王交給他的
銀子和器皿秤了，交給祭司長十二人和十二
個利未人。由於這是聖物（分別為聖），它
們必須由聖潔的人看守。經過三個半月的旅
程，他們一行平安無事來到耶路撒冷。到了
以後，那些金銀和器皿再過秤，然後交給負
責聖殿事務的人。

八35,36   歸回的人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為全以色列在耶和華的壇上獻燔祭和贖罪
祭。當他們盡了這個屬靈責任後，他們將王
的諭旨交給河西的總督；總督按王諭給他們
提供用品。

四．混雜的婚姻與以斯拉認罪的禱告
（九）

九1,2   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不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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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首領便去見他，告訴他一個令人不安的消
息，就是有首領和國民與外族人通婚。這是
許久以前，神曾懲罰以色列人的罪。律法說
的很清楚（出三四16；申七3），神的子民
必須聖潔。神要他們從世界和各種罪惡分別
出來。

九3,4   以斯拉聽到這個與外族通婚的
消息非常驚懼。直到獻晚祭的時候，他仍深
深憂傷。他撕裂外袍，拔掉一些頭髮和鬍
鬚，在那裏呆坐。敬畏主的人都聚集到他那
裏。

九5∼15   當晚祭的血為百姓的罪孽灑
在耶和華面前的時候，以斯拉雙膝跪下，大
聲發出認罪的禱告。他以百姓的罪為自己的
罪，抱愧蒙羞。他們這樣邪惡地回答神保守
的恩，這恩使他們越過審判，並使他們安穩
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8節）。“釘子”是
指任何倚靠神的人或物的安全穩妥。有些人
象艾朗賽等，相信這最終是指基督：

“釘子”的參考資料，無疑是承認以
賽亞“象釘子釘在堅固處”的預言。耶
和華的榮耀掛在這個堅固處；這個堅固
處擴大來說，就是基督（賽二二21∼
25）。13

先知明確地提到混雜的婚姻，因此他們
沒有可解釋的借口──尤其它們最近還蒙受
神的恩。“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還有話
可說嗎？

五．猶太人立約放棄異族妻兒（一
○）

一○1∼5   以斯拉認罪的禱告令眾民大
大痛哭。示迦尼代表百姓承認他們的罪，但
他提醒以斯拉他們仍然有指望，只要他們認
罪後放棄那不相配的軛。他建議以斯拉帶領
他們立約休棄異族的妻兒。祭司長、利未人
並以色列眾人回答這個全國悔改的呼籲；他
們就起了誓。

一○6∼8   所有被擄歸回的人都到耶路
撒冷聚集，參加集體認罪悔改的嚴肅會。三
日之內沒有前來面對這問題的，將被抄他的
家和逐離全會眾。

一○9∼11   由於只有三日時間回复這
個吩咐，猶大和便雅憫眾人都匆匆從周圍的
城鎮來到耶路撒冷。反常的天氣並沒有阻礙
他們，因為要解決的事情十分嚴重，比下大
雨更令人驚恐。以斯拉對聚集的人說話，指
出他們的過犯。

一○12∼17   全會眾立即承認他們違
背了神的律法。但由於大雨和牽涉多人，他
們建議逐城查察犯這罪的人。有四個人試圖
阻止這個計劃，但不成功；任命士師後兩個
星期內，調查便展開了。三個月後，調查完
成。

一○18∼44   那些犯罪的人列在第18至
43節。首先是祭司（18∼22節），然後是利
未人（23,24節），最後是其它以色列人（25
∼43節）。第44節說：“這些人都娶了外邦
女子為妻，其中也有生了兒女的。”雖然聖
經沒有聲明，但相信以色列人對這些妻和兒
女有足夠的生活供應。這些家庭分裂所造成
的傷痛，必須從保持彌賽亞由此而出的民族
純一的重要性來衡量。

信與不信不可同負一軛（林後六1 4∼
18）；這樣的事不應該在神的兒女中間發
生。而哥林多前書七章12和13節，是給那些
信主時已和不信者結婚的人的原則。在神的
恩典下，這些信主的人不用放棄他們未信的
丈夫、妻子或兒女；而他們因這信徒而獲得
額外的權利。

以斯拉記是一本復興的書。當我們看
到神的話，又在生活中行出當中的真理；當
聖徒為眾人代禱；當我們認罪和遠離所犯的
罪，教會便有能力為神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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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註
1  （簡介）這個分析來自史廓治的書

Know Your Bible, Vol. 1, Old Testament，頁
90。（書中說總數是“880”，這肯定是編
印上的錯誤。）

2 （簡介）第四章8節至六章18節和七章
12至26節是用亞蘭文寫的。

3 （簡介）史廓治（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Vol. 1，頁91。

4 （二59∼63）我們不能絕對肯定烏陵
和土明是什麼，“也許是兩塊放在袋裏的
寶石，它們可能象掣籤一樣用來決定神的
旨意”（Ryrie Study Bible, New King James 
Version，頁135）。另參看出二八30；利八
8；民二七21；申三三8；撒上二八6；尼七
65。

5 （三1∼7）耶書亞是耶穌這名的希伯
來文。

6 （四6）第6至23節屬於年期表上較後
的時期。參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
帖記年表”。

7 （四7∼2 3）較古老的英文書稱這種
文字為“迦勒底文”。

8 （六16）鄧納德（Edward Dennett）, 
Exposition of the Book of Ezra: Restoration 
from Babylon，頁55。

9  （六17∼22）同上，頁55,56。
1 0（七 1 ∼ 5 ）摩根（ G .  C a m p b e l l 

Morgan）, Searchlights from the Word，頁
131。

11（七6∼10）雖然詩篇第一篇的作者不
詳，但很多聖經學者相信，以斯拉是其作者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也一樣，因為都是論神
的道）。

12（七27,28）聖經中，到耶路撒冷一定
是“上”的，不管你從哪一個方向去。部分
原因是這城位於猶大的山上。它也可能有一
個屬靈的應用：到神的殿一定是“上”的。

13（九5∼15）艾朗實（H. A. Ironside）, 

“Notes on the Book of Ezra”, Notes on Ezra, 
Nehemiah and Esther，頁90。


